
薪俸税簡介(二) 
 

 
甚麼收入須課税及 

你可申索那些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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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單張希望能使你概括認識甚麼收入須課繳香港薪俸税、甚麼是許可的扣除。 

 

本單張的內容以簡化的方式敘述，故並未包括解釋有關收入來源的問題。欲知

詳細法例條文，請查閱《税務條例》（香港法例第112章）及其附例。 

 

薪俸税課税範圍 

 
董事收取的董事酬金，僱員收取的薪金、工資、佣金、花紅及額外賞賜和退休

人士所收取的退休金，均須課税。 

 

僱員福利亦或須課税，例如：獲僱主提供居所時，居所「租值」將被計入僱員

的應評税入息內。 

 

應注意的事項 
 

《税務條例》規定，僱主及僱員各自申報有關入息給税務局。如無合理辯解而

少報入息，可招至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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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息 

 
須課税的「入息」包括： 

細則 注意事項 

薪金／工資 入息是指扣除僱員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認

可職業退休計劃供款前的收入。 

佣金（包括「店佣」）、

花紅、代替假期的工資、

約滿酬金 

除了累算至2012年3月31日為止的代通知

金、工傷意外賠償和法例訂明不須課繳薪俸税

的收入等少數項目，因並非入息而無須當入息

計税之外，一般而言，所有由僱主支付給僱員

的款項均須課繳薪俸税，不論： 

–該筆款項是否根據僱傭合約支付給僱員；及 

–該筆款項是在任職期中、入職前或離職後支

 付的。 

津貼或額外賞賜 包括膳食、交通、房屋及生活費方面的現金津

貼或教育費福利（即僱主就你子女的教育直接

或間接支付與教育機構的款項）和可兌換現金

或有金錢價值的額外賞賜，（例如：贈送汽車、

股票獎賞等）。 

任何人士給予的小費 例如：由餐廳顧客給予服務員的小費。 

僱主代僱員支付的薪俸税 代支付了的薪俸税是僱主給予僱員的額外入

息。例如，在2024/25課税年度付出的税款應當

作該年度的入息計算。 

獲提供居所的「租值」 「租值」的計算方法是將僱主給予的入息減去

支出和開支(但不會減去個人進修開支)，然後

乘以百分之十。 

在股份認購計劃中所賺取

的收益 

因認購、轉讓或放棄該項股份認購權而獲得的

任何收益，皆須課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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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 注意事項 

補發薪金、工資、酬金、

及退休離職服務時發放的

獎賞或酬金 

可申請將整筆款項撥回賺取該款項的有關期
間計算。如有關期間超過36個月，會被當作是

該期間最後的36個月的收入。 

代通知金 

(由2012年4月1日或以後

累算) 

 僱傭合約上議定的代通知金 

 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 第7條向僱員

發放的代通知金 

從退休計劃收取的款項 ♦ 未經認可職業退休計劃： 

 僱員在任何情況任何時候收到屬於僱主供

 款及有關的投資回報的任何款項都屬其入

 息，必須作為入息計税。 

♦ 認可職業退休計劃： 

 除因下列可獲豁免繳税的情況下，凡收到

 屬於僱主供款及有關的投資回報的任何款 

 項，均須作為入息計税。 

♦ 強積金計劃： 

除因下列可獲豁免繳税的情況下，凡收到

(不論是整筆支付的或(如適用的話)是

分期支付的)屬於僱主自願性供款及有關

的投資回報的任何款項，均須作為入息計

税(注意:屬於僱主強制性供款及有關的

投資回報的款項是免税的)。 

可獲全數款項豁免繳税的情況： 

• 退休 

• 有關僱員在為其僱主工作達/逾10年

的情況下終止僱用 

• 無行為能力 

• 罹患末期疾病 

• 死亡 

可獲部分款項豁免繳税的情況： 

• 有關僱員在為其僱主工作未達10年的

情況下終止僱用，可獲豁免繳税的部

分是按其服務的完整月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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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課税的「入息」(無須在報税表填報)包括: 

• 陪審員獲發的津貼；以及 

• 終止服務時，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計算並收取的遣散費或長期服

務金。 

扣除 

 
整體來説，你可在報税表內申請從應課税入息中扣除的項目主要有三大類： 

 

• 支出及開支(包括個人進修開支)； 

 

• 特惠扣除；及 

 

• 免税額(按標準税率繳交薪俸税的納税人除外)。 

 

(一) 支出及開支(包括個人進修開支) 

細則 注意事項 

支出及開支 有關的支出或開支必須是該僱員在履行職務時為獲

得該項入息而支付的，且必須符合完全、純粹及必

須等三個條件的嚴格要求。 

 
酌情扣減 
 
(1) 如你必須穿著制服上班，你可申請扣除制服清

洗費； 

 

(2) 如你必須持有某項專業資格才可獲得聘用，則

可申請扣除有關專業團體的會員年費(限於扣

除一個團體的年費)。 

機械或工業裝置的折

舊免税額 

你須要解釋為何你在履行職務時必須使用該機械或

工業裝置，及提供收據以證明是你購買的。 

個人進修開支 課税年度 最高限額($) 

2019/20 及其後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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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惠扣除 

細則 注意事項 

認可慈善捐款 扣除額最少$100，亦不可超過該課税年度應評税入息在

扣除支出及折舊免税額後的35%。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或認可職業退休計

劃下所支付的法定

供款 

儘管你有多項收入，每一個課税年度最高可獲扣除額為： 

課税年度 
最高可獲扣除額 

($) 

2019/20 及其後 18,000 

一般來說，該法定供款為你每月收入的5%，有關扣減的

詳細資料，請參閱另一單張PAM38(c) [僱員和自僱人士

供款扣税簡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或認可職業退休計

劃)]。 

居所貸款利息 • 你可從入息總額中申請扣除居所貸款利息。 

• 如你在香港購置物業自住並為此辦理貸款，而該筆

貸款以物業按揭或押記作為還款保證，並由認可的

貸款機構提供，你可申請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 納税人可在總共20個課税年度（不論是否連續的課

税年度）申索基本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 每年的最高基本扣除額是$100,000。 

• 由2024/25課税年度起，如你符合以下所有條件，便

可獲居所貸款利息額外扣除： 

(a) 你在有關課税年度內，在香港與你的子女同住， 
- 為期至少連續6個月；或 

- 税務局局長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的

較短期間； 
(b) 該名子女 

- 於2023年10月25日或之後出生；及 

- 在該課税年度內有任何時間未滿18歲； 

(c) 所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較該課税年度的居所貸

款利息基本扣除限額多； 

(d) 你須以書面方式，選擇同時使用居所貸款利息基

本扣除限額及額外扣除限額，以釐定該課税年度

可容許作出扣除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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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合規定條件的情況下，你可獲扣除居所貸款利息

額外扣除。然而，你只可在總共19個課税年度（不論

是否連續的課税年度）獲容許居所貸款利息額外扣除

或住宅租金額外扣除。 

住宅租金的税項扣

除 
• 住宅租金的税項扣除適用於2022/23及其後的課

税年度。 

• 你可申索扣除由你或你同住配偶以租客身分根據

住宅處所的合資格租賃而繳付的租金。 

• 租住的住宅處所必須用作你在香港的主要居所。 

• 由2024/25課税年度起，如你符合以下所有條件，便

可獲住宅租金額外扣除： 

(a) 你在有關課税年度內，在香港與你的子女同

住， 

- 為期至少連續6個月；或 

- 税務局局長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的

較短期間； 

(b) 該名子女 

- 於2023年10月25日或之後出生；及 

- 在該課税年度內有任何時間未滿18歲； 

(c) 所繳付的住宅租金，較該課税年度的住宅租金

基本扣除限額多； 

(d) 你須以書面方式，選擇同時使用住宅租金基本

扣除限額及額外扣除限額，以釐定該課税年度

可容許作出扣除的款額。 

• 合資格租賃是根據《印花税條例》（第117章）加

蓋印花的租賃或分租租賃，而由政府或財政司司

長法團作為政府的代理人按公平市值的租金租出

住宅處所而訂立的租賃除外。 

• 可扣除款額: 

(i) 由2022/23至2023/24課税年度，每年的最高可扣

除款額為$100,000。由2024/25課税年度起，如你

符合上述(a)至(d)的規定，住宅租金的最高扣除

額，由100,000元提高至120,000元。 

(ii) 有關如何確定可扣除款額請瀏覽 
    www.ird.gov.hk/chi/tax/adc.htm。 

https://www.ird.gov.hk/chi/tax/ad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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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租金基本扣除限額不設年期限制。 

• 在符合規定條件的情況下，你可獲扣除住宅租金

額外扣除。然而，你只可在總共19個課税年度（不

論是否連續的課税年度）獲容許居所貸款利息額外

扣除或住宅租金額外扣除。 

• 住宅租金扣除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 納税人或其同住配偶是香港住宅處所的法定

及實益擁有人； 

- 有關租賃的業主是納税人或其同住配偶的相

聯者(例如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合

夥人或受納税人或其同住配偶所控制的法

團)； 

- 納税人或其同住配偶獲其僱主或該僱主的相

聯法團提供居住地方(包括獲退還已支付租

金)； 

- 納税人或其同住配偶為公共租住房屋單位的

租客或認可佔用人； 

- 有關處所不可用作住宅用途，或租賃受任何法

律或政府租契禁止； 

- 納税人或其配偶就有關處所與業主簽訂了租

賃購買協議。 

- 有關租金可根據《税務條例》的任何其他條文

獲扣除。 

- 納税人或其同住配偶在繳付有關租金的同一

期間就任何其他住宅處所繳付的租金已獲得

扣除。 

根據自願醫保計劃

保單繳付的合資格

保費    

• 根據自願醫保計劃保單所繳付的合資格保費的扣除

適用於2019/20及其後的課税年度。 

• 你可根據自願醫保計劃保單，扣除由你或你的配偶

作為保單持有人為受保人繳付的合資格保費。 

• 受保人必須為你本人或指明親屬(即你的配偶、子

女、你或你配偶的兄弟姊妹、父母、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 及 

(i) 必須在該課税年度內任何時間持有香港

身分證;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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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有關課税年度內有任何時間屬未滿11
歲且未持有香港身分證，但受保人在出

生時或被領養時，其生父母或養父母是

香港身分證持有人 

• 每名納税人就每名受保人可獲得的最高扣除額為

8,000元。 

• 請瀏覽以下網頁查閱認可產品的名單： 
https://www.vhis.gov.hk/tc/consumer_corner/ 
list-plans.html 

輔助生育服務開支

扣除 
• 輔助生育服務開支的扣除適用於2024/25及其後的

課税年度。 

• 你可就由你本人及/或同住配偶基於醫學原因而接

受或將接受合資格輔助生育服務所繳付的開支申

索扣除。「合資格輔助生育服務」是指: 

- 在相關持牌中心進行《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2(1)
條所界定的生殖科技程序(包括與該程序相關的

醫療服務)；或 

- 在相關持牌中心處理、儲存、或棄置在(或擬在)
與生殖科技程序有關連的情況下使用的配子或

胚胎。 

與生殖科技程序相關的醫療服務是指該項醫療服

務– 

- 與該項生殖科技程序直接有關； 

- 是於該項生殖科技程序將獲提供前、當時或之

後提供的；及 

- 是由持牌中心對該項生殖科技程序的接受對象

就該項生殖科技程序而言負有任何臨牀診治責

任的註冊醫生提供、指示或轉介。 
 

• 可獲得的最高扣除額為每個課税年度100,000元。 

• 你須要求持牌中心負有相關生殖科技程序任何臨

床診治責任的註冊醫生，簽署及發出一張標準格式

的合資格輔助生育服務開支證明書，以證明已繳付

開支的日期及款額，以及有關納税人符合扣税資

格。 

https://www.vhis.gov.hk/tc/consumer_corner/list-plans.html
https://www.vhis.gov.hk/tc/consumer_corner/list-pl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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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年金保費及

可扣税強積金自願

性供款 

• 合資格年金保費和可扣税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扣

除適用於2019/20及其後的課税年度。 

• 扣除資格 

(a) 合資格年金保費：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的

保單持有人必須為你本人及/或你的配偶。

合資格年金保費必須由你及/或你同住配偶

所繳付。年金領取人必須為你本人及/或你

的配偶。年金領取人必須在有關課税年度

內持有香港身分證。 

請瀏覽以下網頁查閱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

的名單： 

 https://www.ia.org.hk/tc/qualifying_deferred_ 
annuity_policy/List_of_QDAP.html 

(b) 可扣税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可扣税自願

性供款」(TVC)是在強積金制度下的一種供

款。要符合扣除資格，你必須是「可扣税

自願性供款」帳戶的持有人。只有存入你

該帳戶的供款才獲得扣除，其他種類的強

積金自願性供款並不可以扣除。 

請瀏覽以下網頁查閱提供TVC的強積金計

劃的名單：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  
voluntary-contributions-or-tax-deductible- 
voluntary-contributions/tax-deductible- 
voluntary-contributions 

• 合資格年金保費及可扣税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合

共最高扣除額為60,000元。 

• 如你同時申索扣除合資格年金保費和可扣税強積

金自願性供款，本局會首先扣除可扣税強積金自願

性供款，其次再扣除已繳付的合資格年金保費。 

https://www.ia.org.hk/tc/qualifying_deferred_annuity_policy/List_of_QDAP.html
https://www.ia.org.hk/tc/qualifying_deferred_annuity_policy/List_of_QDAP.html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voluntary-contributions-or-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voluntary-contributions-or-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voluntary-contributions-or-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voluntary-contributions-or-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tax-deductible-voluntary-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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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 你可就你或你配偶為你們的父母、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付給院舍的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申請扣

除。 

• 可獲得的扣除額是在該課税年度實際已付給院

舍的住宿照顧開支。每年扣除上限的指明款

項 ： 

課税年度 
扣除上限的指明款項 

($) 

2019/20 及其後 100,000 

• 你可選擇就同一名受供養的長者(例如：父母)申

請父母免税額或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但不可

同時申請。如你同時申請免税額及扣除長者住宿

照顧開支，則只能獲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有關扣除的資格及詳情，請參閱以下税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

税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 

(1) 居所貸款利息 第35號 

(2)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第36號 

(3) 認可慈善捐款 第37號 

(4) 根據自願醫保計劃保單繳付的合資格保費    第56號 

(5) 合資格年金保費及可扣税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第57號 

https://www.ird.gov.hk/chi/ppr/dip.htm#a35
https://www.ird.gov.hk/chi/ppr/dip.htm#a36
https://www.ird.gov.hk/chi/ppr/dip.htm#a37
https://www.ird.gov.hk/chi/ppr/dip.htm#a56
https://www.ird.gov.hk/chi/ppr/dip.htm#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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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免税額* 

2024/25 年度 $ 

基本免税額 132,000 

已婚人士免税額 264,000 

子女免税額 

 第一至第九名子女 (每名計算) 

在每名子女出生的課税年度，  

130,000 

可獲額外增加的子女免税額 130,000 
 

供養兄弟姊妹免税額 

 (每名符合資格的兄弟姊妹計算) 
37,500 

供養父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額 

 每名年滿為60歲或以上；或有資格根據政府傷殘津貼

計劃申索津貼的受養人 

50,000 

每名年齡為55歲或以上，但未滿60歲的受養人 25,000 

供養父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額外免税額 

 每名年滿為60歲或以上；或有資格根據政府傷殘津貼

計劃申索津貼的受養人 

50,000 

每名年齡為55歲或以上，但未滿60歲的受養人 25,000 

單親免税額 132,000 

傷殘人士免税額 75,000 

 傷殘受養人免税額 (每名計算) 75,000

* 如你想申索免税額，須在報税表內填報供養家庭成員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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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薪俸税的計算 

2024/25 年度 $ 
  
陳先生的入息數額 ($32,000 x 12)  384,000 
減： 香港會計師公會年費  2,450 
 強積金強制性供款  18,000 
  *  363,550 
減：基本免税額  132,000 
應課税入息實額  231,550 
  

以累進税率計算  
最初的  $50,000  按 2% 徵税  1,000 
其後的  $50,000  按 6% 徵税  3,000 
其後的  $50,000  按 10% 徵税 5,000 
其後的  $50,000  按 14% 徵税 7,000 
其餘的  $31,550 按 17% 徵税  5,363 

 21,363 
以標準税率計算  
* $363,550 x 15%      54,532 

  
應繳税款 (税款寬減前)    21,363 
減：100%税款寬減（上限為$1,500） # 1,500 
應繳税款（税款寬減後） 19,863 

#    2024/25年度利得税、薪俸税及個人入息課税可獲寬減百分之一百

的税款，每宗個案以1,500元為上限。 
 

    以兩個計算的較低款額徵税 
 

如需更多資料或協助 

 

你可﹕ 

(1) 瀏覽本局網頁，網址是www.ird.gov.hk;或 

(2) 致電187�8022。 

 
PAM 40 (c) 

(本單張只供參考用)  二零二五年五月 

https://www.ird.gov.hk/

